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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建物业〔2021〕68 号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前期

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，维护业主、

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广

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《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建

住房〔2003〕130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招标方式

建设单位应当在销售首套房屋前，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前期

物业服务企业,前期物业管理招标的服务范围是整个物业服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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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。

二、招标公告

建设单位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的，应当

在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网站上发布招标公告。广州市物业管

理行业协会收到建设单位的招标公告后，应当及时发布招标公告。

三、投标方式

（一）响应前期物业管理招标、参与投标竞争的物业服务企

业应当在招标公告截止时间前，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立的广州

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报名参与投标，报名成功后在信息平台打印

报名回执，并凭报名回执参与投标。

（二）投标人少于 3 个或者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5 万平方米的，

经区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建设单位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

聘物业服务企业。

四、评标委员会

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。评标委员会由 5

人组成，其中：招标人代表 1 人，物业管理专家 4 人。评标委员

会应当在 4 名物业管理专家中选定 1 名专家作为评标委员会主任。

评标委员会的物业管理专家应当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立

的物业管理专家库的成员，由招标人于招标文件确定的开标时间

前 1 日，在区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采取随机抽取的方

式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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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进入相关项目的评标委员会。

已经进入的，应当在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采取

随机抽取的方式予以更换。

五、填报信息

建设单位应按照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自确定中标

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之日起 15 日内，在本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填

报招标、评标和中标的相关信息。建设单位与中标的前期物业服

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合同签订

之日起 15 日内在本市物业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合同信息。建设单位

不需要办理前期物业管理的招标备案、中标备案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建设单位向物业买受人交付首套房屋后，选聘或解聘

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。

（二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，在业主或者业主大会选聘

的新物业服务人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，原物业服务

人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事项，并可以请求业主支付该期间的物

业服务费。

（三）除本通知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

事项，请按照《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建住房

〔2003〕130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使用财政资金的前期物业服务

采购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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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3 月 8 日

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9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